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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國土復育促進地區劃定及復育計畫擬訂公告及廢止辦法 

（草案）」公聽會紀錄 

壹、會議時間：107 年 8 月 1 日（星期三）下午 14 時 0 分 

貳、會議地點：國立成功大學都市計劃學系 1樓演講廳 

參、會議主席：林組長秉勳 

肆、出列席人員：（詳簽到簿） 

記錄：蔡佾蒼 

伍、決議： 

本次公聽會與會人民團體所提意見，請作業單位納供國

土復育促進地區劃定及復育計畫擬訂公告及廢止辦法（草案）

擬訂參考。 

陸、散會：下午 15 時 30 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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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錄、與會人民團體發言要點 

一、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荒野保護協會  張組長讚合 

（一）有關草案第 6 條規定各級機關、人民或團體均得以

書面提出國土復育促進地區劃定建議，為免提案浮

濫，建議提案主體以團體為主。另如自來水公司、

農田水利會等事業機構是否亦包含於前開提案主體，

請再予釐清。 

（二）上開劃定建議提案是否有時間性，須俟直轄市、縣

(市)國土計畫公告實施後始可提案或現在就能提案。

另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於國土計畫提出建議事項後，

未來得否繼續依草案第 6 條規定提出劃定建議。 

（三）因國土復育促進地區係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劃定，

人民團體提案之受理機關為何。另國土復育促進地

區涉及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眾多，是否得由內政部

主動統籌劃定更為妥適。 

（四）有關草案第 8 條之規定，建議相關規定應遵守復育

計畫所訂之規範，無須另行修訂規範。 

（五）相關公民團體均關切二仁溪流域生態環境劣化議題，

本辦法如發布施行亦請公告周知以利評估提案劃定

國土復育促進地區。 

二、台灣濕地保護聯盟  鄭秘書長仲傑 

（一）依草案條文劃定國土復育促進地區之民眾參與機制

僅有公開展覽、公聽會，另人民團體提案亦僅能被

動俟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評估可行性後回復，建議加

強民眾參與相關途徑並於草案內說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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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國土復育促進地區與現行依其他目的事業主管法令

所劃保育相關區域於法令上有否競合。 

（三）以二仁溪為例，國土復育促進地區劃定提案之受理

機關、劃定機關為何。 

（四）草案第 13 條國土復育促進地區及復育計畫之廢止程

序，相較劃定程序較不嚴謹，建議應有評估報告等

相關機制規範。 

三、地球公民基金會  陳專員泉譜 

本辦法就公民參與機制僅有草案第 9條於復育計畫擬

訂完成之公開展覽、公聽會，為考量相關利害關係

人權益，建議於劃定範圍及擬訂復育計畫階段亦應

有公民參與機制，使利害關係人得表達意見並參與

計畫擬訂。 

四、中華民國全國建築師公會  徐法規委員敏斯 

因復育計畫及直轄市、縣(市)國土計畫公告實施期程

不同，復育計畫相關土地使用管制等規定如何落實

到直轄市、縣(市)國土計畫，請再釐清說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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